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配置烟草专卖行政许可资

源，完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制度。强化
烟草专卖管理，规范卷烟经营秩序，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切实维护消费者和零售户的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及有关规定，结合旺苍县实际，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的制定遵循合法性、合理
性、区别性、服务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本规定中的烟草制品是指卷烟、雪
茄烟、消费类烟丝等。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
经申请人申请，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固定经营场所。

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旺苍县行政区域内从
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章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设置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二）申请经营的场所与其住所不相对独立的；
（三）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

全措施保障，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四）中小学校内、幼儿园内及距学校出入

口一定范围内的；
（五）利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烟草制品的；
（六）利用信息网络经营烟草制品的；
（七）申请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八）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为主要经营的宾

馆、酒店等企业且经营业态为娱乐服务类的除
外）；

（九）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
请的；

（十）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
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十一）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
草制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
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二）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
年的；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发放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具体标准：
（一）一般零售点设置标准
1、东河镇辖区街道，按照申请人拟从事烟

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距离周边最近烟草
制品零售点间距80米的标准设置；

2、嘉川镇，白水镇，普济镇，三江镇，木门
镇，五权镇，双汇镇，英萃镇，国华镇，高阳镇，黄
洋镇，龙凤镇，九龙镇，米仓山镇，大德镇，张华
镇，水磨镇，燕子乡，檬子乡，大两镇，盐河镇，天
星镇辖区街道，按照申请人拟从事烟草制品零
售业务的经营场所距离周边最近烟草制品零售
点间距50米的标准设置；

3、农村指农村社区、行政村，农村社区、行
政村按照居民户数在1000户以下的设置1个烟
草制品零售点，居民户数超过 1000户的零售点
不超过2户；

4、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农贸
产品综合市场，摊位总数在200个以上的零售点
总数不得超过3个；摊位总数在200个以下的零
售点总数不得超过2个，不按距离测量；

5、有一定规模的各类大中型商城、超市、购
物中心等场所，单层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
每层可设置 1个零售点，单层面积在 1000平方
米以上 2000平方米以下的，每层可设置 2个零
售点，单层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每层可设
置 3个零售点，但总数不得超过 5个，不按距离
测量。

（二）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零售点设置标准
1、中小学校、幼儿园内不设置烟草制品零

售点。
2、东河镇：中小学校进出通道 80米范围以

内不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幼儿园进出通道 50
米范围以内不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

3、嘉川镇，白水镇，普济镇，三江镇，木门
镇，五权镇，双汇镇，英萃镇，国华镇，高阳镇，黄
洋镇，龙凤镇，九龙镇，米仓山镇，大德镇，张华
镇，水磨镇，燕子乡，檬子乡，大两镇，盐河镇，天
星镇：中小学校进出通道 50米范围以内不设立
烟草制品零售点，幼儿园进出通道 50米范围以
内不设立烟草制品零售点。

本规划中所称中小学、幼儿园，是指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的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的，低于中小学、幼儿园设置的距离，有
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

第八条 有以下情形的，且不属于本规定第
六条情形的，不受间距限制，按照“一店一证”设
置零售点：

（一）东河镇商业北街步行街，烟草制品零
售点总数设 5个，不受间距限制；东河镇兴旺大
道东路凯旋城步行街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总数设
5个，不受间距限制；因城市建设新增步行街适
当设置3户，不受间距限制；

（二）公园、旅游景区内可设置 2个零售点，
不受间距限制；

（三）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农
贸产品综合市场，摊位总数在200个以上的零售
点总数不得超过3个；摊位总数在200个以下的
零售点总数不得超过2个，不受间距限制；

（四）汽车客运站内可设置1个零售点；火车
客运站内可设置2个零售点，不受间距限制；

（五）大专院校、部队营区、监狱、煤矿、在建
工地、安置或新建小区内等较为封闭的场所，最
多可设置 2个零售点，不受间距限制，同时不受
场所外部毗邻零售点间距的限制；

（六）烟草专卖许可证核定的经营主体为自
然人，自然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
直系亲属（须持相关部门核发的证件或证明）在
原核定经营地址经营，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不受合理布局规划间距、数量的限制；

（七）零售户非法经营假烟、走私烟两次以
上或擅自停业满6个月的，新增零售点可不受该
零售点间距的限制。

综合性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农贸产品综
合市场、大中型商城、超市、购物中心、安置或新
建小区等限定户数上限的区域，不再放宽准入
条件，不增加烟草制品零售点。

第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放宽规
定的间距标准（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除外）：

（一）持有《就业创业证》（登记类型为“单位
下岗失业人员”）、军烈属、复退军人等社会特殊
群体，（须持相关部门核发的证件或证明），放宽
幅度不超过规定间距的20%；

（二）残疾等级较高无法从事一般社会工
作，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且无固定职业及稳定收
入，未享受退休、退职、退养待遇的残疾人，视具
体情况分类放宽：

1、视力残疾一级、听力残疾一级、言语残疾
一级、肢体残疾重度（一级）的，可以适当放宽间
距限制，放宽间距不得超过规定的30%；

2、视力残疾二级、听力残疾二级、言语残疾

二级、肢体残疾中度（二级）的，可以适当放宽间
距限制，放宽间距不得超过规定的20%；

3、听力残疾三级和言语残疾三级的，可以
适当放宽间距限制，放宽间距不得超过规定的
10%。

重点优抚对象及残疾人放宽办证，实际经
营者必须为本人或直系亲属（仅限配偶、父母、
子女或法定监护人）；同时满足两种以上放宽情
形的，适用放宽幅度较高的规定，同一放宽资格只
能适用一次，有数量限制的，不得超过数量上限。

（三）因市政建设需要、城市规划调整、房屋
拆迁、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已取得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原经营场所消失，
需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或变更经营地
址的，放宽幅度不超过规定间距的20%；

（四）经营面积200平方米（不包括办公及仓
库面积）以上、且服务时间在 12小时以上的商
场、超市、连锁便利店，放宽幅度不超过规定间
距的20%；

（五）因客观原因造成经营场所位于中小
学、幼儿园周围限制区域，主动迁址经营的，放
宽幅度不超过规定间距的50%。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测量标准：
（一）零售点之间的间距为两个店面中心点的

距离，遇转角道路或巷道以最短行走距离测量；
（二）零售点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出入口的

距离以最短距离测量。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旺苍县烟草专卖局负

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1 月 1 日起施

行，原旺苍县烟草专卖局 2020 年8月 26日发布
实施的《旺苍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
理布局规定》（旺烟法〔2020〕1号）同时废止。

旺苍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烟草专卖管理，规范烟草制

品零售经营行为，建立良好市场秩序，切实维护
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和零售户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
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昭化区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的制定遵循合法性、合理
性、区别性、服务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本规定中的烟草制品是指卷烟、雪
茄烟、消费类烟丝等。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
经申请人申请，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第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昭化区行政区域内从
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二章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设置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
（一）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二）申请经营的场所与其住所不相对独立的；
（三）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具备安

全措施保障，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四）中小学校、幼儿园进出通道 50米范围

以内的；
（五）利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烟草制品的；
（六）利用信息网络经营烟草制品的；
（七）申请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八）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以提供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为主要经营的宾馆、
酒店等企业且经营业态为娱乐服务类的除外）；

（九）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
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
请的；

（十）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
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十一）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
草制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
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的；

（十二）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
年的；

（十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发放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设置：
（一）撤乡并镇后的元坝镇、昭化镇、卫子

镇、虎跳镇、太公镇、柏林沟镇、王家镇、磨滩镇、
射箭镇、清水镇、红岩镇、青牛镇场镇街道按 80
米间距的标准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二）卡尔城商业街、撤乡并镇后的社区街
道（原乡所在地）按60米间距的标准设置烟草制
品零售点；

（三）城乡结合部主要道路两侧（平乐寺-红
土垭红绿灯，元坝高速路口-龙洞碥大桥，昭化
高速路口-昭化水电站）按间距不低于 200米的
标准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四）村级建制调整后的行政村设置 1个零
售点；

（五）汽车站、火车站、码头候车（机、船）厅
（室）内部等场所设置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六）安置或新建小区内等较为封闭的场
所，按照住户在 300户以内的设置 1个，每增加
300户增设1户零售点，总量不超过2个零售点，
且零售点按间距不低于100米的标准设置；

（七）各类综合性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内经
营户在 100户以下的，可设 2个烟草制品零售
点，100户（含）以上600户以下的，可设4个烟草
制品零售点，600户（含）以上 1000户以下的，可
设 6个烟草制品零售点，1000户（含）以上的，可
设8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且零售点按间距不低于
20米的标准设置；

（八）有一定规模的各类大中型商城、超市、

购物中心等场所，单层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下
的，每层可设 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单层面积在
1000平方米（含）至 2000平方米的，每层可设 2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单层面积在 2000 平方米
（含）至 5000平方米（含）的，每层可设 3个烟草
制品零售点，单层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每层
可设5个烟草制品零售点。零售点总数不超过7
个，且零售点按间距不低于 30米的标准设置。
各类大中型商场、超市、购物中心外部临街门面
的零售点，按照普通街道标准设置；

（九）新修建（新调整）的各类综合性商品批
发（零售）市场、大中型商城、超市、购物中心、商
业街（步行街）等场所烟草零售许可证的办理，
原则上满足按政府规定时限搬迁的需新办或变
更经营地址的零售户的申请，但不得超过所设
置的户数上限。

本规定中的中小学，是指普通中小学、特殊
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的，低于中小学、幼儿园设置的距离，有
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

第八条 有以下情形的，申请人申请新办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受间距限制（中小学校、幼
儿园周边除外）：

（一）大专院校、部队营区、监狱、在建工地
等较为封闭的场所，在符合场所管理要求的区
域内，设置 2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不受间距的限
制，亦不作为相邻零售点间距的计算基点；

（二）封闭式公园、旅游景点内部等场所不
超过 2个烟草制品零售点，不受间距限制，亦不
作为相邻零售点间距的计算基点；

（三）零售户非法经营假烟、走私烟两次以
上或擅自停业满6个月的，新增零售点可以不受
该零售点间距的限制；

（四）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加油站便利店，
按照“一店一证”的原则办理，不受间距限制；

（五）烟草专卖许可证核定的经营主体为自
然人，自然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
直系亲属在原核定经营地址经营，重新申领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受合理布局规划间距、数
量的限制。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的，申请人申请新办烟
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凭有效证明，按照本办法第
七条规定的间距标准基础上减少20米的标准进
行设置（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除外）：

（一）优抚对象、低保户、复退军人、军烈属、
持有《就业创业证》（登记类型为“单位下岗失业
人员”）的人员等特殊群体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的；

（二）申请人为较高级别残疾且无法从事一
般劳动的残疾人，可以视具体情况分类放宽：

1、视力残疾一级、听力残疾一级、言语残疾
一级、肢体残疾重度（一级）的；

2、视力残疾二级、听力残疾二级、言语残疾
二级、肢体残疾中度（二级）的；

3、听力残疾三级和言语残疾三级的。
优抚对象、残疾人、低保户、复退军人、军烈

属、持有《就业创业证》的人员放宽办证，实际经
营者必须为本人或直系亲属（仅限配偶、父母、
子女或法定监护人），且同一放宽资格只能适用
一次。

（三）因市政建设需要、城市规划调整、房屋
拆迁、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原经营场
所消失，需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或变
更经营地址的；

（四）连锁经营企业、营业面积在200平方米
以上的超市、营业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上的餐
饮、娱乐、休闲等服务行业；营业面积在 1000平
方米以上的酒店；

（五）本规定实施前已经存在或因客观原因
变化导致原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零售点间距
不符合本规定间距设置要求的，在规定时限内
主动搬迁至其他地址经营；

综合性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大中型商城、
超市、购物中心、安置或新建小区、村民小组等
限定户数上限的区域，不再放宽准入条件，不增
加烟草制品零售点。

第十条 申请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
用第八条、第九条规定：

（一）因违反《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
十四条规定，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的；

（二）因违反《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被撤销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三）涉烟违法行为被查获后，未在规定时
间内接受调查处理的；

（四）因涉烟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
（五）中小学及幼儿园限制区域内不享受放

宽条件。
第十一条 经营场所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情

形，视为与住所相独立：
（一）经营场所与住所入口分设；
（二）经营场所无直接出入住所的通道。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营业面积指直接用

于经营业务的面积，不包括经营场所内相对独
立的仓储、办公等场所。

第十三条 测量标准：本规定所称间距是指
拟申请零售点与其周边最近零售点之间的距离。

（一）零售点之间的间距为两个店面中心点
的距离，遇转角道路或巷道以最短行走距离测量；

（二）零售点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出入口的
距离以最短距离测量。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涉及的“以下”“以内”
“以上”均包含本数。

第十五条 范围说明：
（一）元坝镇：红土垭红绿灯-元坝镇城区-

元坝高速路口；
（二）昭化古镇：景区停车场入口-朝阳、大

朝分岔路口。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广元市昭化区烟草专

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

行。原广元市昭化区烟草专卖局 2020年 11月
15日发布的《昭化区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
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

昭化区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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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第二批“广元黄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企业名单公告

按照《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

广元市经济作物管理站<“广元黄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广府办

发〔2018〕33号）要求，经综合审查，报市政府

同意，并经公示无异议，决定授权旺苍县高阳

碧峰茶业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为第二批“广元

黄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企业，现予以

公告。

附件：第二批“广元黄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使用企业名单

广元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1月30日

附件
第二批“广元黄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使用企业名单
旺苍县高阳碧峰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枣林茶业有限公司
旺苍县毅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旺苍县双龙茶业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新建道路全长 5.478km，设计
标准为二级公路，双向两车道，设计速度为
40km/h，路基宽度为8.5米，路面结构类型为沥
青砼路面。桥梁宽度。桥梁宽度为 8.0 米+2×
0.5 米栏杆，荷载标准为新建桥梁，公路为Ⅰ
级。设计洪水频率为大中桥 1∕100，路基、小
桥、涵洞及小型排水构造物为 1∕50。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

http://www.gyct.gov.cn/new/detail/
2021112910404729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广元市朝天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所
通信地址：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稼轩街清

风大道一段
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方式：0839-8622545
编制单位：四川久一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路南段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13808126500
电子邮箱：332881629@ qq.com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接影响

或间接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gyct.gov.cn/new/detail/20211129

104047291.html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向建

设单位、环评单位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电子
邮件等方式提出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
意见和看法。为便于进一步了解公众的具体
意见和建议，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
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广元市朝天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所
2021年11月30日

广元市朝天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所“省道301线朝天区李家乡
至利州区三堆镇羊盘段公路改建工程（西北场镇至上坝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

减资公告
广元盛源梨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4MA65WD3L36），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贰仟万减少至人民币叁佰伍拾万，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联系人：刘鹏举 联系电话：18981285281
特此公告

广元盛源梨乡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招租公告
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嘉陵办事处利

州东路 2号川交商城 4幢 1层 4号门

面，面积46.69㎡。

对外公开招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廖女士

联系电话：1868397062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元市分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我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7日下午 15点
30分，在四川通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会议室
对广元市城市体检技术合作单位进行了公
开选聘，选聘报价结果为：

公 示

序号

1
2
3

报价人单位名称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
四川省村镇建设发展中心
四川铭睿建筑规划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报价金额
（万元）
79万元
79.9万元

80万元

现将竞选结果进行公示，如有异议，请于本
公示发布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公司反映。

联系人：高女士
联系电话：19950976007
特此公示

四川通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30日


